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經濟不利學生提升原住民族文化資本獎勵金方案（草案） 
中華民國 113年 6月 6日簽奉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14年 9月 25日簽奉校長核定 

一、方案目標：為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鼓勵經濟不利學生自我實踐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探索

與討論，提升經濟不利學生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多元性之瞭解與歷史探討，特定本方案。 

二、承辦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三、獎勵對象： 

(一)以具原住民身分學生優先核發。 

(二)其他本校學生具本國籍且符合以下身份者： 

1.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包含：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2.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 

3.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4.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歲子女之學生。 

四、申請日期：依公告時間提出申請。 

五、須執行之項目： 

(一)項目一：須完成每學年 UCAN職能平台問卷資料建置。 

(二)項目二：（擇一完成） 

1.自主走訪臺灣原住民族博物館或文化館、臺灣原住民族藝文活動或展演、本校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辦理之相關活動，完成上述其中一類別 3個場次者。 

2.自主完成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壯旅旅程 1次者。 

3.自主完成閱讀臺灣原住民族相關書籍 3本者。 

六、每人每次核發獎勵金以 3,000元為原則，每人上、下學期各以申請 1次為限，惟承辦單位得視預

算執行情形，酌予調整獎助金額。 

七、申請須險附之文件： 

(一)獎勵金申請表。 

(二)活動簽到表(僅限校內活動)。 

(三)活動回饋單填答情形(僅限校內活動)。 

(四)活動/閱讀心得(500個字以上，不含標點符號，格式不限)。 

(五)每一場次活動照片 3-5張、每一本書籍封面 1張。 

八、本方案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

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及本校外部募款基金之經費支應，實際補助暨獎勵金額得視本校當

年度計畫經費及申請學生人數做適當調整。 

九、本方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